关于开展2019年无锡市两化融合示范企业申报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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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县）、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无锡经济开发区经发局：
　　为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深入推进我市工业企业信息化工作，根据《无锡市两化融合示范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经研究，决定开展2019年无锡市两化融合示范企业申报和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拟申请认定为无锡市两化融合示范企业的单位必须是在无锡市辖区内注册的工业企业；企业制度健全，2018年度实现盈利；企业无严重不良信用记录；2018年1月1日起至本次申报截止日期为止的两化融合实际投入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包括：（1）硬件设备投入；（2）软件投入；（3）信息化技术服务费用。
　　二、示范的重点方向
　　以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高端化为引领，大力推进研发设计协同化、生产管控集成化、购销经营平台化，发展基于互联网的产品和服务，在企业互联网化提升、智能化建设、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等方面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
　　三、申报程序
　　1.申报工作遵循属地申报原则，请各市（县）、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无锡经济开发区经发局做好组织和指导工作。
　　2.申报企业需向所在地的工业和信息化局、经开区经发局递交《无锡市两化融合示范企业认定申请书（2019年）》（见附件1）和《2019年无锡市两化融合示范企业申报汇总表》（见附件2）。
　　3. 各市（县）、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无锡经济开发区经发局根据认定条件，对企业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初审符合条件的，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四、申报要求
　　1.申报时间。请各市（县）、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无锡经济开发区经发局于3月20日（星期三）前上报企业申请材料。
　　2.申报材料。企业须递交申请书（盖公章，含汇总表）纸质材料及电子版各一份，A4纸打印装订（胶装，申请书首页作为封面，汇总表置于材料末页）。各地区按时统一收齐后，将企业申请书和申报汇总表（盖章）报送我局智能制造处，并将申请书和汇总表的电子版发送至我局智能制造处电子邮箱。
　　请各地区认真指导企业做好申报工作，把好申报质量关。
　　本通知及附件可在无锡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网站下载（http://etc.wuxi.gov.cn/）。
　　联系人：王阿红，联系电话：81821741，电子邮箱：wxjxwqxc@163.com。
　   
    附件：1.无锡市两化融合示范企业认定申请书（2019年）.doc
          2.2019年无锡市两化融合示范企业申报汇总表.xls
 
　　                                                            无锡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19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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